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专业

学生技能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1.专业名称：畜牧兽医（410303）。

2.适用对象

高职高专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本专业技能考核标准设置了动物养殖、兽医临床诊疗、饲养管理、动物疫病防控与检疫检测技术、中兽医诊断与应用技术、畜产品加工与营销技术等6个模块，测试学生从事动物饲养管理、动物疾病防控与检疫检测、畜产品加工与营销等工作的能力及从事畜牧兽医技术工作的团队协作、严谨规范、安全环保、吃苦耐劳等职业素养。引导学校加强专业教学条件建设，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增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高专业教学质量和专业办学水平，培养适应现代畜牧业“三产融合”发展、新兴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与创新创业人才培育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包括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与跨岗位综合技能的考核。专业基本技能包括动物养殖与兽医临床诊疗等2个模块；岗位核心技能包括饲养管理、动物疫病防控与检疫检测等2个模块；跨岗位综合技能包括中兽医诊断与应用技术模块与畜产品加工与营销技术模块。考核内容随专业升级、数字化转型及绿色化改造逐年更新，有机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每个模块设置了若干考核项目，均要求学生能按照国家教学标准、国家职业标准及行业、企业的操作规范独立地完成相关工作，并体现良好的职业精神与职业素养。

（一）专业基本技能

模块一 动物养殖

该模块以畜牧养殖企业生产为背景，主要应用饲料生产与加工、饲料检验与化验、动物繁殖控制与人工授精等技术，完成中小型规模畜牧养殖场的饲料生产和动物繁育等相关工作为主要内容，基本涵盖饲料品控和家畜繁殖岗位从事动物养殖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

项目1 饲料生产与检测

基本要求：

（1）能以相应饲料产品的国家质量标准与相应指标的国家检测方法标准为参考进行相应的检测与化验，能够检验饲料原料的品质，能对饲料加工产品进行常规成分的化学分析与物理加工指标的检测；

（2）能针对畜禽合理选择饲料种类，对饲料原料进行合理调制，如青贮饲料制作、秸秆氨化处理等；

（3）能够针对饲料企业客户要求设计配合饲料（全价配合饲料、浓缩饲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3类配合饲料）配方；能为饲料新产品设计饲养试验方案；

（4）能严格遵守饲料检测化验室的安全操作规程，对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品的使用和操作符合安全操作规范；

（5）有严谨认真、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和诚实守信、安全环保、遵纪守法的职业操守。

项目2 动物繁育

基本要求：

（1）能正确使用合适的激素类药品对动物进行繁殖控制和相关疾病的治疗。

（2）能准确对动物进行发情鉴定和处理。

（3）能熟练对主要畜禽进行采精，完成对精液的品质检查、稀释液的配制、精液的处理、精液的保存和运输。

（4）能正确判断动物输精时间和完成主要畜禽的输精操作。

（5）能准确对动物进行妊娠检查和分娩助产操作，能对动物难产实施正确救助。

（6）能严格遵守动物生产和实验室安全操作规程，在操作过程中能保证人畜安全，安全用电、安全使用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贯穿无菌操作理念。

（7）具有三级家畜繁殖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能遵守动物繁殖生产管理操作规程，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包括工作有条理，统筹安排时间、准确记录等，确保操作规范与结果准确；保持实训场地通风，工作环境的整洁与卫生，养成入实训场地前消毒，出实训场地前洗手的良好工作习惯。

模块二 兽医临床诊疗

该模块以养殖场动物疾病诊疗为背景，针对兽医临床诊治环节，完成动物临床检查、实验室检查、病原微生物检验、动物尸体剖检、病理识别、兽医临床治疗和外科治疗等工作内容，基本涵盖了养殖场兽医人员从事兽医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

项目3 动物病理剖检与识别

基本要求：

（1）能正确进行动物病理剖检、采样、送检，完成剖检报告；

（2）能正确识别和描述患病动物脏器常见病理变化，能依据病理变化分析动物疾病；

（3）能正确使用显微镜观察充血、淤血、变性、水肿等切片的微观病理变化；

（4）能严格遵守尸体剖检、病理采样和送检的操作规程，具有无菌操作理念，具备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公共安全的职业操守。

项目4 动物病原微生物检验

基本要求

（1）能正确采集、保存及送检动物病原微生物样品；

（2）能正确对动物进行病原学检查，包括细菌涂片染色镜检、细菌和病毒培养、培养基制备、动物接种等内容；

（3）能正确对动物进行免疫学检验和免疫监测，包括应用凝集试验和血凝试验等血清学试验方法；

（4）能严格遵守样品采集、病原学检查和免疫学检查的工作规范，具有无菌操作理念，具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生物安全的职业操守。

项目5 动物疾病诊疗

基本要求：

（1）能正确对动物进行基本体征检查和系统检查，并对检查结果进行诊断分析；

（2）能正确对血液、尿液、粪便进行常规检验，并对检验结果进行诊断分析；

（3）能对动物机体各项理化因素进行检测与分析，并能在准确判断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可行的诊疗方案；

（4）能制订合理的常见外科手术方案，能规范完成外科手术基本操作；

（5）能根据动物病案例材料作出初步诊断、拟定防治方案、开出治疗处方，完成药物选择、配伍和配制；

（6）能正确使用注射器，能根据治疗方案完成肌内注射、静脉注射等给药操作；

（7）具有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具备安全操作、无菌操作的职业操守，遵守动物诊疗操作规程，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二）岗位核心技能

模块三 饲养管理

以中小型规模养殖（猪、禽、牛与羊）企业生产为背景，依据我国相应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生产技术规范，主要应用饲养管理技术，完成养殖场规划设计、家畜选种选育、家禽孵化、饲养管理、卫生防疫等工作任务，基本涵盖了家畜饲养员从事畜禽生产岗位所需的技能。

项目6 猪生产

基本要求：

（1）能正确地选择猪场场址，并根据场址实际科学进行养猪场规划设计；

（2）能根据猪的体型外貌识别猪的品种，选择适宜的杂交改良方式；

（3）能进行猪的活体测膘，能进行猪的体尺测量和体重估算；

（4）能正确制定各类猪的饲养方案与生产计划；

（5）能按照猪场饲养管理的基本要求，规范饲养管理，能设计整体的卫生防疫方案；

（6）能严格遵守猪场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具备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和团队协作的职业意识，具有节约环保、增产增效和食品安全的职业操守。

项目7 禽生产

基本要求：

（1）能完成养禽场规划设计；

（2）能正确识别家禽品种，正确选择种禽；能完成种蛋的运输、保存、消毒和孵化，能正确完成雏禽的雌雄鉴别、分级和断喙等操作；

（3）能正确进行家禽体尺测量，能正确鉴别高、低产蛋鸡；

（4）能正确制定家禽生产的饲养方案与生产计划，能制定养禽场的整体卫生防疫方案；

（5）能严格遵守家禽养殖场生产安全操作规程，具备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和团队协作的职业意识，具有节约环保、增产增效和食品安全的职业操守。

项目8 草食动物生产

基本要求：

（1）能完成牛羊养殖场规划设计；

（2）能正确识别牛羊品种，制定适宜的杂交改良方案；

（3）能完成牛羊的体尺测量、体重估测及年龄估计，能正确评价种畜的种用价值和选择种畜；

（4）能正确制定牛羊生产的饲养方案与生产计划，能制定养殖场的整体卫生防疫方案；

（5）能严格遵守牛羊养殖场生产安全操作规程，具备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和团队协作的职业意识，具有节约环保、增产增效和食品安全的职业操守。

模块四 动物疫病防控与检疫检测

该模块以养殖场疫病综合防控体系构建为背景，针对疫病流行的三个基本环节，完成消毒、免疫接种、药物预防、疫病诊断、动物检疫等工作内容，基本涵盖了动物疫病防治员岗位从事疫病防控工作所需的技能。

项目9 动物疫病防控

基本要求：

（1）能正确完成消毒操作，包括正确配制消毒剂、正确选择消毒方法和设计合理的消毒方案；；

（2）能正确完成免疫接种操作，包括免疫程序设计、免疫实施方案设计、疫苗保存、免疫接种的组织和免疫注射等内容；

（3）能正确使用药物预防动物疫病，包括正确选择药物、合理调配药物和药物投放等内容；

（4）能严格遵守动物养殖场的疫病防控技术规程，严守操作流程和有关标准，具有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动物保健的职业操守。

项目10 动物检疫

基本要求：

（1）能根据国家高级动物检疫检验员职业工种技能考核要求，能正确完成畜禽临诊检疫、宰后检疫的操作；

（2）能正确运用检测方法，对肉、蛋、奶等畜产品进行新鲜度判断并出具检疫报告；

（3）能根据《生猪屠宰检疫规范》制作猪肉样品的旋毛虫肉膜压片，正确进行镜检，判断检疫结果并出具检疫报告。

（4）具备依法检疫的职业操守，能够严格遵守动物检疫检验实验室的安全操作规程与管理要求，重视操作中的每一个细节。

项目11 动物病原检测

基本要求：

（1）能对提供的样本进行正确处理，按相关的检测规程进行检测，并出具检验报告。

（2）能正确使用药敏片法进行细菌对药物敏感度的测定，重点考核超净工作台的使用、平皿培养基倒制、细菌涂布、放置药敏片、细菌培养等内容，并能正确判定敏感度高低；

（3）能认真遵守实验室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具有细致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安全操作的职业操守。

（三）专业拓展技能  

项目12 中兽医诊断与应用技术 

基本要求：

（1）能运用四诊方法对病例进行临床信息收集。

（2）能正确运用中兽医理论对常见疾病进行辨证诊断。

（3）能理论联系实际，具有中兽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理念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及弘扬中国传统技法的使命担当。
项目13 饲料（动保）营销技术 

基本要求：

（1）能根据市场需求拟定调研问卷；

（2）能根据调研问卷撰写具有可行性的调研报告；

（3）能根据促销方案策划的流程对促销活动进行策划并撰写促销方案，具有创新思维，不断探索新的促销方式，强化法制观念，遵守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项目14 动物食品加工技术  

基本要求：

（1）熟悉动物食品加工原料及常用辅料；
（2）掌握典型动物食品加工工艺流程与操作规程及相关知识；

（3）激发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以及诚实、守信、坚忍不拔的性格。
四、评价标准

1. 评价方式：本专业技能考核采取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技能考核与职业素养考核相结合。根据考生操作的规范性、熟练程度和用时量等因素评价过程成绩；根据技能作品（或产品）、检测检验报告结果和提交文档质量等因素评价结果成绩，职业素养考核考核贯穿全过程。

2. 分值分配：本专业技能考核满分为100分，其中职业素养与文档质量占20分，专业技能占80分。

3. 技能评价要点：根据模块中考核项目的不同，重点考核学生对该项目所必须掌握的技能和要求。虽然不同考试题目的技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完成任务的工作量和难易程度基本相同。各模块和项目的技能评价要点如表1所示。考虑到不同任务的实际特点，在明确技能评价要点的基础上，制定具体项目的考核评价细则（见相应题库）。

表1  高职畜牧兽医专业技能考核评价要点

	序号
	类型
	模块
	项目
	评价要点

	1
	专业基本技能
	动物养殖
	饲料生产与检测
	严格遵守饲料检测化验室安全操作规程，包括用电、用水、用火，使用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腐蚀性药剂的安全；工作有条理，工作环境整洁卫生；操作步骤符合国家相应的检测方法标准或者企业的生产流程和作业标准，采用的方法正确；操作熟练，准确规范；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能正确的校正仪器与使用仪器，能正确的判断仪器的性能状态；能准确的配制试剂；能正确的使用试剂；能科学的进行实验室的试剂管理；能消除或校正误差，能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与失误，采用正确的统计方法或计算公式熟练的完成统计与计算；检测的指标正确（有标准规定的在标准允许的分析误差范围内，无标准规定的在样本实际指标值的上下限不超出要求的10%）；能按照要求完成相应的检测报告；能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原料并设计出符合使用对象消化特点的低成本饲料配方，其营养成分与饲料安全卫生指标符合国家标准；能按照要求完成相应的检测报告与饲料配方设计报告。

	
	
	
	动物繁育
	遵守安全规程和技术操作规范，遵守激素类药品、仪器与设备的使用规定等；具备相应行业规范与《家畜繁殖员国家职业标准》的基本素养要求；能对动物进行发情鉴定和处理；能对动物进行妊娠检查、分娩助产和难产救助；能对种公畜禽进行采精和正确进行精液品质检查；能正确配制精液稀释液并完成精液处理、保存和运输等操作；能正确判断动物输精时间和完成输精操作；能正确利用设备对动物繁殖过程进行诊断，且结果准确；能正确使用激素类药品对动物繁殖过程进行控制。在评定过程中，结果的正确性、科学性、经济性与合理性作为重要的评价依据，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兽医临床诊疗
	动物病理剖解与识别
	动物病理剖检、采样、送检方法正确，操作过程规范；患病动物脏器常见病理变化正确识别，描述正确；能在显微镜下观察充血、淤血、变性、水肿等病理切片，操作过程规范；能严格遵守样品病理剖检、采样、送检的职业操守，具有无菌操作理念。

	
	
	
	动物病原微生物检验
	动物病原微生物样品的采集、保存及送检方法正确，器材选用和使用正确，操作过程规范；涂片、染色、镜检、细菌和病毒培养、培养基制备、动物接种等方法正确，器材选用和使用正确，操作过程规范；凝集试验和血凝试验等血清学试验方法正确，器材选用和使用正确，操作过程规范；能严格遵守样品采集、病原学检查和免疫学检查的工作规范，具有无菌操作理念，操作过程规范，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具有生物安全意识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动物疾病诊疗
	动物临床检查方法正确，操作过程规范，能正确分析诊断结果；血液、尿液、粪便常规检验方法正确，操作过程规范，能正确分析诊断结果；正确制定常见外科手术方案，外科手术治疗等基本技能操作方法正确，过程规范；根据动物病案例材料正确作出初步诊断，并拟定出相应的防治方案；正确开写治疗处方，根据处方正确进行药物选择、配伍和配制；能正确进行肌内、静脉等注射方法操作，操作规范；保证人畜安全，在操作全过程贯穿无菌操作理念。

	2
	岗位核心技能
	饲养管理
	猪生产
	遵守猪场安全生产操作规程，遵守养猪场管理要求；猪场规划与设计科学，制定的整体卫生防疫方案合理，制定的饲养技术流程切实可行；品种识别准确，对生猪的饲养管理操作到位；正确使用相关工具进行测量，并及时记录操作过程及原始数据，采用正确的统计方法或计算公式熟练完成统计与计算；任务完成后，设备归位，整齐摆放工具，严格消毒；遵守国家“家畜饲养员”职业规范。

	
	
	
	禽生产
	遵守家禽安全生产操作规程；遵守养禽场、孵化室管理要求；养禽场规划与设计科学，制定的整体卫生防疫方案合理，制定的饲养技术流程切实可行；品种识别准确，种蛋品质鉴定准确，种蛋的保存和孵化方式合理，雏禽的雌雄鉴别、断喙等操作正确；正确使用相关工具进行测量，高、低产蛋鸡的鉴别准确；绘制的产蛋曲线正确；任务完成后，设备归位，整齐摆放工具；遵守国家“家禽饲养员”职业规范。

	
	
	
	草食动物生产
	遵守草食动物安全生产操作规程；遵守养殖场管理要求；

养殖场规划与设计科学，制定的整体卫生防疫方案合理，制定的饲养技术流程切实可行；品种识别准确，种畜种用价值评价准确，选择的杂交改良方式切实可行；正确使用相关工具进行测量，采用正确的计算公式熟练完成计算，估测的体重和估计的年龄与实际相符；绘制的泌乳曲线正确，生产性能的分析合理；任务完成后，设备归位，整齐摆放工具；遵守国家“家畜饲养员”职业规范。

	
	
	动物疫病防控与检疫检测
	动物疫病防控
	能正确设计消毒方案，选择合适的消毒方法，能正确配制消毒剂，正确开展消毒工作，操作过程规范；疫苗保存条件、免疫程序设计方法、免疫接种实施方案设计内容和免疫注射操作等正确，操作过程规范，能正确开展免疫接种工作；预防药物选择正确、用量准确、药物配制投服合理，操作过程规范，能正确开展对动物疫病的药物预防工作；具有安全意识、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

	
	
	
	动物检疫
	猪、牛、羊及家禽的活体检疫、宰后检疫与器官检疫方法正确，检疫步骤无误；体温计、听诊器、注射器、显微镜等检疫器材使用规范；肉、蛋、奶等畜产品新鲜度鉴定方法正确，等级判断清楚；猪旋毛虫等寄生虫检疫方法正确，检疫器材选择无误，检疫结果正确；遵守国家“动物检疫检验员”相关职业规范。

	
	
	
	动物病原检测
	敏感菌药敏试验检测方法正确，操作步骤、检测结果无误；

采用漂浮法、沉淀法检测寄生虫虫卵方法正确，操作步骤、检测结果正确；采用集虫检查法与直接涂片法检测畜禽体表、体内寄生虫方法正确，操作步骤、检测结果正确；遵守国家“兽医化验员”职业规范。

	3
	专业拓展技能
	中兽医诊断与应用技术
	中兽医诊断与应用技术
	能运用四诊方法对病例进行临床信息收集，能正确运用中兽医理论对常见疾病进行辨证诊断，具有中兽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理念。



	
	
	畜产品加工与营销技术
	饲料（动保）营销技术
	能根据市场需求拟定调研问卷；能根据调研问卷撰写具有可行性的调研报告；能根据促销方能根据市场需求拟定调研问卷，调研过程中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注意调研结果的保密；能根据调研问卷撰写具有可行性的调研报告；能根据促销方案策划的流程对促销活动进行策划并撰写促销方案，具有创新思维，不断探索新的促销方式，强化法制观念，遵守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动物食品加工技术
	测试学生是否能正确、熟练地完成动物性产品加工过程：包括原料清洗处理、加工工艺流程、具体操作要求、基本配方、机械设备使用等加工过程。学生能按照要求完成相应的操作结果报告；遵守国家食品安全相关规定，加工出安全可口食品。




五、抽考方式

本专业技能考核采用现场操作考核，以考核过程操作的规范性、工作任务完成的质量及职业素养的体现作为评分依据，按100分制评分，60分为合格，90分以上为优秀。

1. 学生参考项目确定：参考学生按照分派比例抽取相应考试项目及试题，具体项目参考学生比例见表2。

2. 试题抽取方式：学生在相应项目题库中随机抽取1道试题考核。

表2  参考项目及学生比例分配表
	序号
	类型
	模块
	考核项目
	考核要求
	参考学生比例（%）

	1
	专业基本技能
	动物养殖
	饲料生产与检测
	二个项目必选必考
	20%

	
	
	
	动物繁育
	
	

	
	
	兽医临床诊疗
	动物病理剖检与识别
	三个项目必选必考
	10%

	
	
	
	动物病原微生物检验
	
	

	
	
	
	动物疾病诊疗
	
	

	2
	岗位核心技能
	饲养管理
	猪生产
	三个项目选二个必考
	30%

	
	
	
	禽生产
	
	

	
	
	
	草食动物生产
	
	

	
	
	动物疫病防控与检疫检测
	动物疫病防控
	三个项目选二个，必考
	30%

	
	
	
	动物检疫
	
	

	
	
	
	动物病原检测
	
	

	3
	跨岗位综合技能
	中兽医诊断与应用技术
	中兽医诊断与应用技术
	三个项目选一个必考
	10%

	
	
	畜产品加工与营销技术
	饲料（动保）营销技术
	
	

	
	
	
	动物食品加工技术
	
	


六、附录
1. 相关法律法规

(1)《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6号），2017年3月1日国务院第四次修订修订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七号）），2021年1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

(3)《动物检疫管理办法》，2022年8月22日经农业农村部第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206号)，1996年12月2日发布，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相关规范与标准

(1)《饲料中水分的测定》（GB/T 6435-2014），2014年7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15年1月9日实施。

(2)《饲料中粗蛋白测定方法》（GB/T 6432-1994），1994年7月18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1995年1月1日实施。

(3)《饲料中粗脂肪的测定》（GB/T 6433-2006），2006年6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06年9月1日实施。

(4)《饲料采样》（GB/T 14699-2023），2023年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24年3月1日起实施。

(5)《饲料原料显微镜检查方法》（GB/T 14698-2017），2017年9月7日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6)《家畜饲养工国家职业标准》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共同组织专家制定，并已经两部门批准，2005年5月13日起正式施行。

(7)《动物疫病防治员国家职业标准》，2020年3月3日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联合颁布，并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施行。

(8)《兽医化验员国家职业标准》，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批准，自2004年3月15日正式施行。

(9)《动物检疫检验工国家职业标准》，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批准，自2009年7月26日正式施行。

(10)《猪饲养标准》（NY/T65-2004），2004年08月2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发布，2004年09月1日实施。

(11)《中国鸡饲养标准》（NY/T 33-2004），2004年8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发布，2005年9月1日实施。

(12)《中国肉牛饲养标准》（NY/T815—2004），2004年8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发布，2005年9月1日实施。

(13)《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动物检疫》（GB/T 27401-2008），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8年5月4日发布，2008年10月1日起实施。

(14)《生猪屠宰检疫规范》（NY/T909—2004），2005年1月4日发布，2005年2月1日实施。

(15)《家禽屠宰检疫规程》（农医发〔2010〕27号），2010年10月1日施行。

(16)《禽肉生产企业兽医卫生规范》（GB/T 22469-2008），2008年11月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联合发布的，2009年1月1日实施。


